
士師的循環與最終的敗壞 

士師記第三至二十一章 

 

1. 士師的時代：第 3-16 章 (神興起多位士師拯救以色列) 

1.1. 神試驗以色列的杖 

1.2. 士師簡表 

 

士師 

名字 

所屬 

支派 

簡歷 敵人 奴役 

時間 

太平 

時間 

經文 

俄陀聶 猶大 迦勒之侄 米所波大米王 

古珊利薩田 

8 40 1:13-15；3:9-11 

以笏 便雅憫 左手便利•行剌 摩押王伊基倫 18 80 3:12-30 

珊迦 拿弗他利 用棍子殺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 ? ? 3:31 

底波拉 以法蓮 唯一女士師。 

與巴拉合作殺西西拉 

迦南王耶賓 20 40 4:4-5:31 

基甸 瑪拿西 蒙神顯現，婉拒作王 

製以弗得 

米甸人 7 40 6:11；8:35 

陀拉 以薩迦    23 10:1-2 

睚珥 (基列）    22 10:3-5 

耶弗他 (基列） 妓女之子，被逐， 

許願剿敵；獻女兒 

亞捫人 18 6 11:1-12:7 

以比讚 (伯利恆)    7 12:8-10 

以倫 西布倫    10 12:11-12 

押頓 以法蓮    8 12:13-15 

參孫 但 神顯現應許而生， 

迷戀外邦女子， 

最後與敵同歸於盡 

非利士人 40 20 13:2-16:31 

 

1.2.1. 俄陀聶：完美的士師典範 

1.2.2. 以笏：左撇子的刺客 

1.2.3. 底波拉：神興起的以色列的母 

1.2.4. 基甸：猶豫不決的士師 

1.2.5. 耶弗他：「獻祭」勝於聽命的士師 

1.2.6. 參孫：忘了自己是誰的士師 



2. 那時，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（第 17-21 章）。 

 

3. 如此行惡的選民盼望何在？ 

 

西敏信條 

第十五章，論悔改得生，第二條 

罪人悔改，不但看到自己的危險，更看到且感受到他的罪何等污穢可憎，因為違背

上帝的神聖本性和公義的律法，但更知道上帝在基督裡向悔改之人所顯的恩慈，就

為自己的罪憂傷，並且恨惡自己的罪，轉離一切罪惡，歸向上帝，定意(委身)竭力

按照上帝一切誡命所吩咐的與上帝同行。 

 

第十七章論論聖徒的堅忍，第三條  

然而聖徒仍可能因為 (1)撒但和世界試探， (2)殘留在聖徒內心的敗壞仍甚囂張，(3)

聖徒忽略使他們得以持守的管道，以致陷入大罪， 並且暫時陷溺於其中， 因此使上

帝不悅，使聖靈擔憂， 在某種程度上失去恩典和安慰，心變剛硬，良心受傷， 傷害

並絆倒他人，自取暫時的審判。 

 

第十六章論善行，第六條 

然而，信徒本身既藉基督蒙悅納，他們的善行就也在基督裡蒙悅納。 這不是說，他

們今生在上帝眼中看為毫無瑕疵，無可指摘似的；而是說，上帝既是在祂兒子裡看

這些善行，就還是悅納並獎賞那些雖仍有許多軟弱和不完全，但出於真心的善行。 


